
2013年2月1日 星期五

Disclosure

A21

信息披露

证券简称：重庆水务 证券代码：

601158

公告编号：临

2013-006

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2

年公司债券发行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2] 1214

号文核准，重庆水务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不超过人民

币

15

亿元的公司债券。 根据《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

发行公告》，本期债券发行总额为人民币

15

亿元，发行价格每张

100

元，采取

网上面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公开发行和网下面向机构投资者询价配售相结合

的方式发行。

本期债券发行工作已于

2013

年

1

月

31

日结束， 发行总额为人民币

15

亿元，具体发行情况如下：

1

、网上发行

本期债券网上预设的发行总额为人民币

0.1

亿元。 最终网上社会公众投

资者的认购数量为人民币

0.1

亿元，占本期公司债券发行总量的

0.67%

。

2

、网下发行

本期债券网下预设的发行总额为人民币

14.9

亿元。 最终网下机构投资

者的认购数量为人民币

14.9

亿元，占本期公司债券发行总量的

99.33%

。

《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2

年公司债券发行结果的公告》将

于

2013

年

2

月

1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报》上。

特此公告。

发行人：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

2

月

1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４５

公司简称：中核钛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

—

０１６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０

日收到公司董事浦建忠先生的书面辞职

报告， 浦建忠先生由于工作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董事职务。 根据《公司

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浦建忠先生的辞职未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

人数低于法定人数，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正常运作，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生

产经营。 浦建忠先生辞职后不再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管职务。 上

述辞职报告自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３０

日送达公司董事会时生效。公司董事会将按照

法定程序尽快提名新的董事候选人，提交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公司董事会对浦建忠先生在任期间对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

谢！

特此公告。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一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２２

股票简称：宏图高科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３

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中期票据发行获准注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７

日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详见临

２０１２－０４１

公告）。

近日， 公司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 《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

２０１３

］

ＭＴＮ１３

号），同意接受公司中期票据注册，并就有关事项明确如下：

１

、公司发行中期票据注册金额为人民币

４

亿元，注册额度自本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２

年

内有效，由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主承销；

２

、公司在注册有效期内可分期发行中期票据，首期发行在注册后

２

个月内完成。

公司将根据上述通知要求，按照《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发行注

册规则》与《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信息披露规则》的规定，做好公司

中期票据的发行、兑付以及相关信息披露工作。

特此公告。

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一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６０

股票简称：士兰微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４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０７４

债券简称：

１１

士兰微

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变更

为东方花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证券”）为本公司

６

亿元公司债券（债券简称

“

１１

士兰微”）的保荐机构

／

债券受托管理人。

２０１１

年，本公司与东方证券签署了《

２０１１

年公

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本公司聘任东方证券担任公司

６

亿元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 本公

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收到东方证券《关于更换债券受托管理人的通知》：“经中国证监会批

准，东方证券与花旗亚洲合资成立东方花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东方花旗”），

主要从事证券的承销与保荐业务。 东方花旗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６

日取得保荐机构资格（证监许

可【

２０１３

】

３３

号），至此东方证券将不再持有公司债券保荐资格和债券受托管理人业务资

格，相关业务和资格全部由东方花旗承接。 ”

鉴于此，本公司上述债券受托管理人变更为东方花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原东方证

券的在前述受托管理协议中享有和承担的权利义务均由东方花旗承继。

特此公告。

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２月１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６７

股票简称：海正药业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３

号

� � �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０９４

债券简称：

１１

海正债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美国

ＣＥＬＳＩＯＮ

公司 三期临床结果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本公司”） 与美国

Ｃｅｌｓｉｏｎ

公司 （以下简称

“

Ｃｅｌｓｉｏｎ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签订了其专利产品 （热敏脂质体阿霉素）在

中国大陆、 香港和澳门地区的开发和销售意向性协议。 该事项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３

日登载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晚上

８

点，

Ｃｅｌｓｉｏｎ

公司宣布 联合射频消融在原发性肝

癌的三期临床研究（

ＨＥＡＴ

研究）没有达到主要临床研究终点。相比单纯使用射频消融治疗，

和射频消融联合改善中期肝癌病人的无疾病进展期

３３％

，

Ｐ

值

＝０．０５

。

在研究中显示良好的耐受性，没有严重不良反应。

Ｃｅｌｓｉｏｎ

公司对 三期临床研究（

ＨＥＡＴ

研究）入组的病人将继续观察其

总生存情况， 并会对

ＨＥＡＴ

研究数据进行亚组分析。 的三期临床研究

（

ＨＥＡＴ

研究）一共入组了来自

１１

个国家的

７０１

个病例，其中中国大陆病人

２０８

例。

根据 三期临床研究结果， 本公司将终止与

Ｃｅｌｓｉｏｎ

公司签订的关于

在中国大陆、香港和澳门地区的开发和销售意向性协议，并且不再支付后

续费用。 本次终止协议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造成影响。

未来本公司将根据亚组分析结果，特别是中国病人亚组分析结果进一步决定是否在中

国开展 的临床研究、注册和市场开发工作。 之前本公司支付给

Ｃｅｌｓｉｏｎ

公司

的

５

百万美元用于脂质体技术开发，这项合作不会因为 三期临床研究结果

而改变。 本公司将一如既往地致力于新型脂质体技术开发，提升公司在脂质体工艺制备的

国际水平和产业化能力。

本公司将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及时披露进展情况，敬请

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２月１日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交易信息

欲了解以下项目详情，请登陆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ｕａｅｅ．ｃｏｍ

或中国产权交易报价网网站

ｗｗｗ．ｍａ－ｃｈｉｎａ．ｏｒｇ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地址：上海市广东路

６８９

号海通证券大厦

３

楼，咨询电话：

４００－８８３－９１９１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北京总部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中路

１５

号，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１９１７８８８

杨先生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总资产

（

万元

）

净资产

（

万元

）

项目简介

挂牌价格

（

万元

）

【

Ｗ３１３ＳＨ１０Ｇ１８１４

】

鞍山北辰大酒店主楼

、

变电站

、

土

地和物品

－－ －－

注册资本

：

－－

万元

经营范围

：

－－

７３５０．００００

【

Ｇ３１３ＳＨ１００６６８８

】

内蒙古平煤阿鲁科尔沁旗煤业有

限责任公司

３０％

股权

５８１７６．９０ ３４００９．２０

注册资本

：

３４０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

：

建材销售

，

煤矿机械设备及配件销售

（

法律

、

行政法规

、

国务院

决定规定应经许可的

、

未获许可不得生产经营

）

１０２０２．７６００

【

Ｇ３１３ＳＨ１００６６８７

】

杭州洲际食品有限公司

４８％

股权

－－ ６００．５４

注册资本

：

８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

：

生产

：

速冻食品

（

有效期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８

日

）；

收购本公司生产

所需的原料

：

肉

、

禽

、

蛋

、

水产品

、

蔬菜

、

粮油及制品

（

限直接向第一产业的

原始生产者收购

）；

销售

：

本公司生产的产品及其他外商投资企业生产的

同类产品

。

３７６．３０３２

【

Ｇ３１３ＳＨ１００６６８６

】

大连盐业有限公司

２０％

股权

１６３８７．７７ ８２６７．７８

注册资本

：

６７７６．０６

万元

经营范围

：

食盐

、

工业盐

、

农牧渔业盐及盐化产品

、

面碱

、

副食品

、

木材

、

钢

材的销售

；

房屋出租

。

１７２６．００００

【

Ｇ３１３ＳＨ１００６６８５

】

上海三久铜业有限公司

１０％

股权及

转让方对标的公司人民币

９００

万元

债权

１２４１８．９１ ３０１９．４８

注册资本

：

１２０．００

万美元

经营范围

：

生产加工裸铜圆扁线

、

各类铜圆扁绕组线

，

销售本公司自产产

品

，

提供相关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

。 （

涉及行政许可的

，

凭许可证经营

）。

１２０１．９４７７１１

【

Ｇ３１３ＳＨ１００６６８４

】

上海中核维思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２．８６％

股权

１０２９５．９３ ４３３６．３９

注册资本

：

７０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

：

流量计产品

、

仪器仪表

、

电子产品及通信设备的产销

、

流量计

、

仪器仪表专业领域内的技术服务

，

技术咨询

、

技术培训

、

技术转让

、

自动

化仪表安装

、

自动化仪表系统的研究

、

开发

、

集成及销售

，

从事货物及技

术的进出口业务

（

涉及行政许可的

，

凭许可证经营

）

２００．００００

【

Ｇ３１２ＳＨ１００６６３２－２

】

上海三丰置业有限公司

２８％

股权

５２４３４．５５ ３６０７２．５３

注册资本

：

１５００．００

万美元

经营范围

：

在批租地块区从事房地产投资

、

开发

、

营造

、

租赁

、

买卖

、

物业

管理

，

提供大厦配套的餐厅

（

包括中西餐厅

、

快餐厅

）

酒吧

、

俱乐部

（

包括

中西餐厅

、

健身房

）、

商务中心

、

多功能会议中心

、

卖品部的场地及设施

（

凭许可证内容登记经营范围后方可经营

）。

９０９０．９０００

【

Ｇ３１２ＳＨ１００６６４１－２

】

南京铁道车辆技术学校

１０％

股权

３０１８．４９ ８９０．８７

注册资本

：

３１８．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

：

技工教育

（

国民教育

）

培训

８０．２０００

【

Ｇ３１３ＳＨ１００６６８１

】

上海龙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５１％

股权

１９５０５．２０ １８９００．００

注册资本

：

６０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

：

房地产开发

、

销售

、

租赁及相关业务

。 （

涉及许可经营的凭许可

证经营

）。

９６９０．００００

【

Ｇ３１３ＳＨ１００６６８３

】

上海交运起元汽车销售服务有限

公司

２９．３７５％

股权

５１１６．１５ ６８５．０６

注册资本

：

１６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

：

上海大众品牌汽车销售

，

九座以上乘用车及商用车销售

，

汽车

维护

，

汽车美容

，

二手车经销

，

五金交电

、

百货销售

（

涉及行政许可的

，

凭

许可证经营

）。

２０１．２３５１

【

Ｇ３１２ＳＨ１００６４０７－２

】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８０９７１２

股

（

占总股本的

０．０１２１％

）

４０６．４８ ４０６．４８

注册资本

：

６７１５７６．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

：

证券经纪

；

证券投资咨询

；

与证券交易

、

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

财务顾问

；

证券自营

；

证券承销与保荐

；

证券资产管理

；

直接投资业务

；

国

家有关管理机关批准的其他业务

。

４６１．８２１６

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项目公告专栏

欲了解详细信息，请查询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ｑｕａｅ．ｃｏｍ

地址：重庆市渝中区民族路

１０１

号交易大厦

联系人：唐女士、颜先生 联系电话：（

０２３

）

０２３６３６２２６３８

、

０２３６３６２２３８０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总资产

（

万元

）

净资产

（

万元

）

项目简介

挂牌价格

（

万元

）

Ｇ３１３ＣＱ１００１３６８

扬州市招商燃气有

限公司

７０％

股权转

让

４５５３．２６００７０ ４２５９．８１３４９４

标的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３０００

万元

，

经营范围

：

液化石油气销售

、

充装经本公司加工后

的产品

。

经评估总资产为人民币

４５５３．２６００７０

万元

，

净资产为人民币

４２５９．８１３４９４

万元

，

该

７０％

股权拟按现状以不低于人民币

４２００

万元协议或竞价转让

。

项目详情见

？

ｗｗｗ．

ｃｑｕａｅ．ｃｏｍ

？

网站公告

联系方式

：

李女士

１３６５８３６９１９０

４２００

Ｇ３１３ＣＱ１００１３６７

云南滇能曲靖协联

电力有限公司

５０％

股权转让

１２１８４．４４ １１４９８．０６

标的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２８０８

万美元

，

经营范围

：

生产

、

销售自产电力

。

经评估总资产

为

１２１８４．４４

万元

，

净资产为人民币

１１４９８．０６

万元

，

该

５０％

股权拟按现状以不低于人民币

５７４９．０３

万元协议或竞价转让

。

项目详情见

？

ｗｗｗ．ｃｑｕａｅ．ｃｏｍ

？

网站公告 联系方式

：

唐先

生

１８６９６６７６９１２

５７４９．０３

Ｇ３１３ＣＱ１００１３６６

广州百源物业管理

有限公司

９０％

股权

转让

７３６．２７ １１９．６６

标的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５０

万元

，

经营范围

：

物业管理

；

停车场经营

。

经评估总资产为

７３６．２７

万元

，

净资产为人民币

１１９．６６

万元

，

该

９０％

股权拟按现状以不低于人民币

１２０

万元

协议或竞价转让

。

项目详情见

？

ｗｗｗ．ｃｑｕａｅ．ｃｏｍ

？

网站公告 联系方式

：

唐先生

１８６９６６７６９１２

１２０

Ｇ３１３ＣＱ１００１３６５－２

华西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

０．０９％

股权转

让

＼ ＼

标的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４１３１１．３７

万元

，

许可经营项目

：

证券经纪

；

证券投资咨询

；

与

证券交易

、

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

；

证券承销与保荐

；

证券自营

；

证券资产管理

；

证券投资基金代销

；

融资融券

；

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

以上项目及期限以许可证

为准

）。

该

０．０９％

股权转让标的对应评估值为人民币

６２９．１１５３

万元

，

拟按现状以不低于人

民币

６４６．２６１

万元协议或竞价转让

。

项目详情见

？

ｗｗｗ．ｃｑｕａｅ．ｃｏｍ

？

网站公告 联系方式

：

颜先生

１８６２３３３０８３３

６４６．２６１

Ｇ３１２ＣＱ１００１３４８－２

黑龙江省华富电力

投资有限公司

５％

股

权转让

８９９８０．６５ ６３４３３．９３

标的公司注册资本

２６０００

万元

，

经营范围

：

从事电力及其他项目的开发建设

；

购销电力

设备及材料

、

建筑材料

、

计算机及通讯设备

（

需许可证审批除外

）、

冶金产品

。 （

以上项目

需国家审批除外

）。

经评估总资产为

８９９８０．６５

万元

，

净资产为

６３４３３．９３

万元

，

该

５％

股权拟

按现状以不低于

３１７１．７

万元协议或竞价转让

。

产权转让相关详情及资料信息

，

请详见网

站

（

ｗｗｗ．ｃｑｕａｅ．ｃｏｍ

）

公告

。

联系方式

：

唐先生

１８６９６７５００５０

３１７１．７

Ｇ３１２ＣＱ１００１３４９－２

黑龙江省华富电力

投资有限公司

１％

股

权转让

８９９８０．６５ ６３４３３．９３

标的公司注册资本

２６０００

万元

，

经营范围

：

从事电力及其他项目的开发建设

；

购销电力

设备及材料

、

建筑材料

、

计算机及通讯设备

（

需许可证审批除外

）、

冶金产品

。 （

以上项目

需国家审批除外

）。

经评估总资产为

８９９８０．６５

万元

，

净资产为

６３４３３．９３

万元

，

该

１％

股权拟

按现状以不低于

６３４．３４

万元协议或竞价转让

。

产权转让相关详情及资料信息

，

请详见网

站

（

ｗｗｗ．ｃｑｕａｅ．ｃｏｍ

）

公告

。

联系方式

：

唐先生

１８６９６７５００５０

６３４．３４

密胜

（

重庆

）

科技有限公司在重庆密胜玻璃有限公司

８５％

的股权司法拍卖公告

？？

受法院委托

，

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７

日

１０

：

００

对密胜

（

重庆

）

科技有限公司持有的重庆密胜玻璃有限

公司

８５％

的股权在重庆联交所渝东分所以电子竞价方式进行公开整体拍卖

，

标的公司经营范围

：

研发

、

生产

、

销售玻璃制品

、

塑料制品

、

玻璃生产专用设备

、

货物进出口等

，

资产

总计

１５３７．７９５

万元

。

拍卖保留价

７８．０７２

万元

，

竞买保证金

１０

万元

。

相关情况详见网站

（

ｗｗｗ．ｃｑｕａｅ．ｃｏｍ

）

公告

。

联系方式

：

程先生

０２３－５８３５９０７２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９

日

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０．０２９％

的股权项目拍卖公告 山东汇丰拍卖有限公司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６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时在山东产权交易中心

（

济南市高新区舜华路

１１７３

号

）

交易大厅公

开拍卖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０．０２９％

的股权

。

标的展示时间

：

自公告之日起至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５

日 标的展示地点

：

标的物所在地 参与拍卖的竞买方应为该股权转让项目在重庆联

合产权交易所

、

山东产权交易中心挂牌公告期间办理登记的意向受让方

（

意向受让方已缴纳的购买保证金自动转为竞买保证金

）。

竞买方请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５

日

１６

时前持有效证

件到山东汇丰拍卖有限公司办理竞买登记手续

（

有委托代理人的

，

须提交授权委托书

）。

联系人

：

高经理 联系电话

：

０５３１－８６９８２０３０ １８６１５２０９０６９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９

日

关于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财付通合作

开通网上直销第三方支付业务的公告

为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 进一步方便投资者通过网上交易直销平台投

资基金，自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

日起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深圳市财付通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财付通

＂

）合作开通网上直销第三方支付业务。 现将相关事项公

告如下：

一、适用投资者

通过本公司网上直销系统办理本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的交易及查询等各项业务的个

人投资者。

二、适用基金范围

本公司管理的已开通网上直销交易的开放式基金， 本公司旗下今后募集和管理的已

开通网上直销交易的开放式基金自开放申购、赎回之日起自动适用，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三、适用业务范围

基金的开户、认购、申购、定投申购、赎回、转换、转托管（仅限转入）、分红方式变更、账

户资料变更、交易查询等业务。

投资者通过本公司网上直销平台办理上述业务时，应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基金合同、

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相关公告以及本公司基金网上交易相关业务规则的规定。

四、适用费率

１

、 投资者使用财付通通过本公司网上交易系统申购或定投申购本公司旗下基金，优

惠申购费率为各基金更新招募说明书或相关公告中披露的原申购费率的

４０％

。 按此标准

计算的优惠申购费率如果低于或等于

０．６％

，按

０．６％

执行；原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或为固定

费用的，则执行该基金原申购费率。优惠申购费率仅适用于本公司管理的已开通网上直销

交易申购业务且申购费率不为零的前端收费模式的开放式基金。

２

、各基金具体认购、申购、赎回、转换等其他费率和计算方法参见各基金《基金合同》、

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相关公告。

３

、本公司可根据法律法规、相关基金基金合同以及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对上述费

率进行调整，并依据相关法规的要求进行公告。

五、财付通支持的划款银行

目前，可支持财付通的划款银行为：建设银行。财付通支持的银行卡种类、开通流程及

变动情况以财付通发布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留意。

六、重要提示

１

、 投资者开通基金网上直销交易业务前应认真阅读网上交易服务协议以及业务规

则，了解网上交易的特有风险，妥善保管好账号、密码等交易信息。

２

、 本公告仅对本公司与财付通开通网上直销第三方支付业务的有关事项予以说明，

投资者投资基金前，请仔细阅读相关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等法律文件。

３

、 投资者按照本公告的规定办理相关基金业务的， 若该相关基金发生暂停申购、赎

回、转换，或限制相关业务交易金额，或出现本公司公告的其它情况的，本公司可就公告的

处理措施适用于本公告项下之各项业务，敬请投资者留意查阅相关公告。

４

、本公告有关基金网上交易业务的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七、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详情：

１

、本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ｐｈ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２

、网上交易平台：

ｈｔｔｐｓ

：

／／ｅｈｏｍｅ．ｐｈ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ｅｔｒａｄｉｎｇ

３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７８８－９９９

４

、客户服务邮箱：

ｓｅｒｖｉｃｅ＠ｐｈ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５

、财付通公司网站：

ｗｗｗ．ｔｅｎｐａｙ．ｃｏｍ

６

、财付通客户服务电话：

０７５５－８６０１３８６０

八、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人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投

资，注意基金投资风险。

投资者申请使用网上交易业务前， 应认真阅读并确保遵守有关网上交易服务协议以

及业务规则，了解网上交易的固有风险，投资者应慎重选择，并在使用时妥善保管好账号、

密码等网上交易信息，避免因此引发的不利后果。

特此公告。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０２月０１日

关于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支付宝合作开通

网上直销第三方支付业务及费率优惠的公告

为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 进一步方便投资者通过网上交易直销平台投

资基金，自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

日起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支付宝（中国）

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支付宝

＂

）合作，开通支付宝基金投资人备付金账户（以下简

称为“支付宝基金专户”）的网上直销第三方支付业务。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投资者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所投资基金基金合同规定并已经开立支付宝基金专户的个人投

资者。

目前，可开立支付宝基金专户的银行卡种类为光大银行借记卡、农业银行借记卡。 支

付宝基金专户支持的银行卡种类、 开通流程及变动情况以支付宝公司发布的相关公告为

准，敬请留意。

二、适用基金范围

本公司管理的已开通网上直销交易的开放式基金， 本公司旗下今后募集和管理的已

开通网上直销交易的开放式基金自开放申购、赎回之日起自动适用，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三、适用业务范围

基金的开户、认购、申购、定投申购、赎回、转换、转托管（仅限转入）、分红方式变更、账

户资料变更、交易查询等业务。

投资者通过本公司网上直销平台办理上述业务时，应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基金合同、

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相关公告以及本公司基金网上交易相关业务规则的规定。

四、业务操作说明

开立支付宝基金专户的个人投资者可通过本公司直销网上交易系统办理基金账户开

户及上述开放式基金的交易、查询等业务。

五、适用费率

１

、投资者使用支付宝基金专户，通过本公司网上交易系统申购或定投申购本公司旗

下基金，优惠申购费率为各基金更新招募说明书或相关公告中披露的原申购费率的

４０％

。

按此标准计算的优惠申购费率如果低于或等于

０．６％

，按

０．６％

执行；原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或为固定费用的，则执行该基金原申购费率。优惠申购费率仅适用于本公司管理的已开通

网上直销交易申购业务且申购费率不为零的前端收费模式的开放式基金。

２

、投资者使用支付宝基金专户，通过本公司网上交易系统购买的基金进行基金转换

业务，当免收申购赎回费的基金转换为其他应收取申购费的基金时，优惠转换费率为“基

金相关业务公告中规定的正常转换费率”的

４０％

：按此标准计算，优惠转换费率如果低于

０．６％

，则按

０．６％

执行；若基金相关业务公告中规定的正常转换费率低于或等于

０．６％

或为固

定金额时，执行相应公告规定的原转换费率。

３

、各基金具体认购、申购、赎回、转换等其他费率和计算方法参见各基金《基金合同》、

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相关公告。

４

、本公司可根据法律法规、相关基金基金合同以及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对上述费

率进行调整，并依据相关法规的要求进行公告。

六、重要提示

１

、 投资者开通基金网上直销交易业务前应认真阅读网上交易服务协议以及业务规

则，了解网上交易的特有风险，妥善保管好账号、密码等交易信息。

２

、本公告仅对本公司与支付宝合作开通支付宝基金专户的有关事项予以说明，投资

者投资基金前，请仔细阅读相关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等法律文件。

３

、 投资者按照本公告的规定办理相关基金业务的， 若该相关基金发生暂停申购、赎

回、转换，或限制相关业务交易金额，或出现本公司公告的其它情况的，本公司可就公告的

处理措施适用于本公告项下之各项业务，敬请投资者留意查阅相关公告。

４

、本公告有关基金网上交易业务的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七、业务咨询

开通网上直销业务，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详情：

１

、本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ｐｈ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２

、网上交易平台：

ｈｔｔｐｓ

：

／／ｅｈｏｍｅ．ｐｈ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ｅｔｒａｄｉｎｇ

３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７８８－９９９

４

、客户服务邮箱：

ｓｅｒｖｉｃｅ＠ｐｈ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开通支付宝基金专户业务，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详情：

１

、支付宝公司网站：

ｗｗｗ．ａｌｉｐａｙ．ｃｏｍ

２

、支付宝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０５７１－８８１５６６８８

八、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人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投

资，注意基金投资风险。

投资者申请使用网上交易业务前， 应认真阅读并确保遵守有关网上交易服务协议以

及业务规则，了解网上交易的固有风险，投资者应慎重选择，并在使用时妥善保管好账号、

密码等网上交易信息，避免因此引发的不利后果。

特此公告。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２月１日

鹏华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收益支付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鹏华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

包括

Ａ

、

Ｂ

两类基金

份额

）

基金简称 鹏华货币

（

Ａ

类

、

Ｂ

类

）

基金主代码

１６０６０６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

１２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

《

鹏华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及

《

鹏华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更

新

）

的约定

收益集中支付并自动结转为基金份额的日期

２０１３－０２－０１

收益累计期间

自

２０１３－０１－０７

至

２０１３－０２－０３

止

注：

－

２

与收益支付相关的其他信息

基金名称

基金份额持有人累计收益

＝Σ

基金份额持有人日

收益

（

即基金份额持有人日收益逐日累加

） ，

基

金份额持有人日收益

＝

基金份额持有人当日持有

的基金份额

／

该基金当日总份额

×

当日总收益

（

计

算结果以去尾方式保留到

“

分

”）

收益结转的基金份额可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５

日

收益支付对象

收益支付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份额持有人

。

收益支付办法

本基金收益支付方式为收益再投资方式

，

基金份

额持有人收益结转的基金份额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４

日

（

收益结转份额日后的第一个工作日

）

直接计

入其基金账户

，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５

日起可通过相应的销

售机构及其网点查询及赎回

。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

《

关于开放式证券投

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

》（

财税字

［

２００２

］

１２８

号

），

对投资者

（

包括个人和机构投资者

）

从基金

分配中取得的收入

，

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和企业

所得税

。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收益分配免收分红手续费和再投资

手续费

。

注：投资者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

日申购或转换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当日分配收益，赎回或

转换转出的基金份额享有当日分配收益。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任一途径咨询本基金的收益支付详情：

１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ｐｈ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

２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０７５５－８２３５３６６８

；

４００－６７８８－９９９

（免长途电话

费）；

３

、中国农业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深圳发展银行、上海银行、兴业银行、招商

银行、深圳平安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民生银行、中信银行、北京银行、中国光大银行、

宁波银行、广东发展银行、浙商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浦东发展银行、杭州银行、华夏银

行、中国银行、浙江民泰商业银行、南京银行、广州银行、洛阳银行、厦门银行、天相投资顾

问、深圳众禄基金销售、杭州数米基金销售、长量基金销售投资顾问、北京展恒基金销售、

上海天天基金销售、国泰君安证券、中信建投证券、国信证券、招商证券、广发证券、银河证

券、海通证券、申银万国证券、兴业证券、长江证券、湘财证券、渤海证券、华泰证券、中信万

通证券、东方证券、长城证券、东北证券、上海证券、平安证券、东海证券、中信证券、山西证

券、东吴证券、国都证券、齐鲁证券、光大证券、东莞证券、国盛证券、中信证券（浙江）、财通

证券、金元证券、宏源证券、西部证券、江南证券、华安证券、安信证券、财富证券、中投证

券、万联证券、第一创业证券、中山证券、广州证券、国联证券、世纪证券、浙商证券、日信证

券、华林证券、方正证券、江海证券、华西证券、红塔证券、厦门证券、银泰证券、华宝证券、

爱建证券、国金证券、信达证券、华龙证券、民生证券、广发华福证券、东兴证券、国海证券、

五矿证券、西南证券和新时代证券等代销机构的营业网点。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２月１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１６

股票简称：安信信托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２

安信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报告书

二

○

一三年一月

公司声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报告书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并对报告书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其他政府机关对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所作的任何决定或意

见，均不表明其对本公司股票的价值或投资者收益的实质性判断或保证。 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

不实陈述。

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完成后，本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因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引致

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投资者若对本报告书存在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律师、专业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 本报告书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的实施情况，

投资者如欲了解更多信息，请仔细阅读《安信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修

订稿）》全文及其他相关文件， 该等文件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

ｃｎ

）。

释 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义载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安信信托

／

公司

／

本公司

／

上市

公司

指 安信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

股票代码

：

６００８１６

国之杰 指 上海国之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银晨网讯 指

银晨网讯科技有限公司

，

安信信托控股子公司

，

安信信托持

有其

７４．０４８８％

股权

凯盟投资 指 上海凯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

安信信托全资子公司

本次交易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重大资产出售

／

本次重大

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

指

安信信托拟向控股股东国之杰出售所持银晨网讯

７４．０４８８％

的股权资产及凯盟投资

１００％

的股权资产之行为

拟出售股权

／

标的资产 指

安信信托拟向国之杰出售的两项股权资产

，

即银晨网讯

７４．０４８８％

的股权资产及凯盟投资

１００％

的股权资产

《

银晨网讯股权转让协议

》

指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５

日

，

安信信托与国之杰签署的

《

关于安信信托投

资股份有限公司向上海国之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出售银晨

网讯科技有限公司

７４．０４８８％

股权的股权转让协议

》

《

凯盟投资股权转让协议

》

指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５

日

，

安信信托与国之杰签署的

《

关于安信信托投

资股份有限公司向上海国之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出售上海

凯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股权转让协议

》

本报告书 指

《

安信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实

施情况报告书

》

中国证监会

／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银监会

／

银监会 指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独立财务顾问

／

申银万国 指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

／

君泽君 指 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

立信会计

／

审计机构 指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中锋评估

／

评估机构 指 北京中锋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

公司法

》

指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１

日起施行的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

证券法

》

指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１

日起施行的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

公司章程

》

指

《

安信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元 指 如无特指

，

为人民币元

一、本次交易基本情况

（一）交易概况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５

日，公司董事会第六届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将所持的银晨网讯

７４．０４８８％

的股权以及

凯盟投资

１００％

的股权出售给国之杰，资产出售价格合计为

３３

，

８３３．０７

万元。 同日，公司与国之杰就本次重

大资产出售事宜签署了《银晨网讯股权转让协议》及《凯盟投资股权转让协议》。

（二）交易对方

本次交易对方为国之杰，持有公司

３２．９６％

股份，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三）本次交易的标的、交易价格及溢价情况

１

、交易标的

本公司持有的银晨网讯

７４．０４８８％

股权及凯盟投资

１００％

股权。

２

、交易价格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５

日，安信信托与国之杰签署了《银晨网讯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本次交易以经过具有

证券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所确认的评估净值为定价依据。根据中锋评估出具的中锋评报

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５３

号资产评估报告， 银晨网讯评估后的净资产为

１８

，

３９４．５８

万元。 安信信托持有的银晨网讯

７４．０４８８％

的股权对应的评估值为

１３

，

６２０．９７

万元，经双方确认最终交易价格为

１３

，

６２０．９７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５

日，安信信托与国之杰签署了《凯盟投资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本次交易以经过具有

证券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所确认的评估净值为定价依据。根据中锋评估出具的中锋评报

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５２

号资产评估报告，凯盟投资评估后的净资产为

２０

，

２１２．１０

万元。 安信信托持有凯盟投资

１００％

的股权，经双方确认最终交易价格为

２０

，

２１２．１０

万元。

本次拟出售股权总交易金额为

３３

，

８３３．０７

万元。

３

、溢价情况

根据立信会计出具的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２

］ 第

１１３８０２

号、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２

］ 第

１１３８０３

号《审计报告》、

中锋评估出具的中锋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５３

号、第

０５２

号《资产评估报告》以及双方协商确定的本次拟出售股

权的交易价格，本次拟出售股权的溢价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

１

：本次出售股权的溢价情况 单位：万元

安信信托

／

公司

／

本公司

／

上市

公司

账面净值 交易价格 溢价率

（

％

）

银晨网讯

７４．０４８８％

股权

７

，

３５６．６８ １３

，

６２０．９７ ８５．１５

凯盟投资

１００％

股权

２０

，

１５３．０３ ２０

，

２１２．１０ ０．２９

合计

２７

，

５０９．７１ ３３

，

８３３．０７ ２２．９９

二、本次交易过程

（一）本次交易的决策过程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５

日， 国之杰召开董事会，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受让安信信托所持有的银晨网讯

７４．０４８８％

股权及凯盟投资

１００％

股权，并同意与安信信托签署《银晨网讯股权转让协议》和《凯盟投资股权

转让协议》；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５

日， 国之杰召开临时股东会，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受让安信信托所持有的银晨网讯

７４．０４８８％

股权及凯盟投资

１００％

股权，并同意与安信信托签署《银晨网讯股权转让协议》和《凯盟投资股权

转让协议》；

３

、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５

日，安信信托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方案及相关

议案。 同日，安信信托与国之杰签署了《银晨网讯股权转让协议》和《凯盟投资股权转让协议》。

４

、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４

日， 安信信托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方案及相关

议案。

５

、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中国证监会出具《关于核准安信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批

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１５２９

号），核准安信信托本次重组方案。 该批复自核准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有效。

（二）本次交易实施进程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６

日，凯盟投资就本次重大资产出售股权交易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银晨网讯就本次重大资产出售股权交易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３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８

日，国之杰支付安信信托股权转让款

３３８

，

３３０

，

７００

元。

至此，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资产过户手续和股权转让款全部办理和支付完毕。

三、本次交易相关资产过户或交付、相关债权债务处理以及证券发行登记等事宜的办理状况

（一）标的资产过户情况

１

、标的资产过户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 银晨网讯

７４．０４８８％

的股权以及凯盟投资

１００％

的股权过户至国之杰名下的工

商变更登记手续办理完毕，国之杰已将交易对价款汇至安信信托指定的账户。至此，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相

关资产过户的手续已全部办理完毕。

２

、过渡期间的损益归属

根据安信信托与国之杰签署的《银晨网讯股权转让协议》、《凯盟投资股权转让协议》，自定价基准日

至交割日期间（即过渡期间），标的股权产生收益由安信信托享有，亏损由国之杰承担。 即，如标的股权在

过渡期间盈利，则该利润所形成的权益归安信信托享有；如标的股权在过渡期间亏损，则产生的亏损由国

之杰承担。

银晨网讯和凯盟投资过渡期间均为亏损，由国之杰承担。

（二）相关债权债务处理情况

本次重大资产出售不会导致标的公司自身债权债务关系发生变化。

（三）证券发行登记等事宜的办理状况

本次交易不涉及安信信托证券发行登记等事宜。

四、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是否存在差异

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所涉及的资产的历史财务数据已如实披露，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未针对标的资产进

行盈利预测。 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的实施情况与本公司此前披露的有关本次交易的信息不存在差异。

五、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换情况及其他相关人员的调整情况

（一）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换情况

鉴于安信信托第六届董事会和监事会任期届满， 根据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安信信托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

议，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安信信托决定进行换届选举。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安信信托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了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包括王少钦

先生、邵明安先生、杨晓波先生、周勤业先生、赵宝英女士、高超女士、朱荣恩先生、余云辉先生、邵平先生，

其中朱荣恩先生、余云辉先生、邵平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上述董事任职资格尚需中国银行

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

同时，安信信托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了第七届监事会监事，包括马惠莉女士和李宏女

士，公司职工选举的职工监事为陈兵先生。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安信信托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会议选举王少钦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董

事长。 另外，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聘任杨晓波先生为公司总裁、关于聘任武国建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关

于聘任赵宝英女士为公司副总裁、关于聘任梁清德先生为公司副总裁、关于聘任陈劲先生为公司总裁助

理、关于聘任姜晓彤先生为公司总裁助理、关于聘任栾雅钧先生为公司总裁助理、关于聘任董玉舸先生为

公司总裁助理、关于聘任魏立明先生为公司总裁助理、关于聘任付红宁先生为公司总裁助理的议案。上述

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尚需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

未来若因业务需要，若需更换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将在遵循中国证监会、上交所和《公司章

程》相关规定的前提下，履行必要的审批程序、信息披露义务和报备义务。

（二）其他相关人员的调整情况

本次交易中，银晨网讯和凯盟投资现有人员根据“人随资产走”的原则继续保留在银晨网讯和凯盟投

资，目前存续的劳动关系不变。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凯盟投资临时股东会选举高天国、周丽和沈剑红为董事，马惠莉为监事。

除上述事项外，标的资产不存在其他相关人员的调整情况。

六、重组实施过程中，是否发生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或上市

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经公司审慎核查，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实施过程中，未发生上市公司资金、资产

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也未发生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七、相关协议的履行情况

本次重组涉及的相关协议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５

日安信信托与国之杰签署的《银晨网讯股权转让协议》和《凯

盟投资股权转让协议》。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相关各方已经履行完毕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协议，未

发生违反协议约定的情况。

八、相关承诺的履行情况

本次重大资产出售过程中交易双方未作出相关承诺。

九、相关后续事项的合规性及风险

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已实施完成，无后续事项需处理。

十、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安信信托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的决策以及实施程序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交易双方已按协议履行交割程

序，相关的交割实施过程操作规范，不存在未披露的重大风险。

十一、法律顾问意见

君泽君律师认为，本次重组已取得了目前所需的全部必要的批准，本次重组已取得了目前所需的全

部必要的批准，本次重组涉及目标公司股权过户手续已办理完毕，国之杰按照本次重组相关协议的约定

和相关承诺履行义务，未出现违反本次重组相关协议的约定和本次重组相关承诺情形。 本次重组已实施

完成，本次重组的实施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组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安信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三年一月三十一日

本次公告

(2013-021)

仅反映投资账户截止

2013

年

01

月

30

日的投资单位价格

,

下一公告日为

2013

年

02

月

04

日。 信诚

人寿投资连结保险各账户价格为每日在《中国证券报》及公司网站公告，如遇节假日则顺延。 详情请查询信诚人寿全

国服务电话：

4008-838-838

或登陆公司网站：

www.citic-prudential.com.cn

。 信诚人寿竭诚为您服务。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６７

股票简称：海正药业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３

号

� � �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０９４

债券简称：

１１

海正债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美国

ＣＥＬＳＩＯＮ

公司 三期临床结果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本公司”） 与美国

Ｃｅｌｓｉｏｎ

公司 （以下简称

“

Ｃｅｌｓｉｏｎ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签订了其专利产品 （热敏脂质体阿霉素）在

中国大陆、 香港和澳门地区的开发和销售意向性协议。 该事项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３

日登载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晚上

８

点，

Ｃｅｌｓｉｏｎ

公司宣布 联合射频消融在原发性肝

癌的三期临床研究（

ＨＥＡＴ

研究）没有达到主要临床研究终点。相比单纯使用射频消融治疗，

和射频消融联合改善中期肝癌病人的无疾病进展期

３３％

，

Ｐ

值

＝０．０５

。

在研究中显示良好的耐受性，没有严重不良反应。

Ｃｅｌｓｉｏｎ

公司对 三期临床研究（

ＨＥＡＴ

研究）入组的病人将继续观察其

总生存情况， 并会对

ＨＥＡＴ

研究数据进行亚组分析。 的三期临床研究

（

ＨＥＡＴ

研究）一共入组了来自

１１

个国家的

７０１

个病例，其中中国大陆病人

２０８

例。

根据 三期临床研究结果， 本公司将终止与

Ｃｅｌｓｉｏｎ

公司签订的关于

在中国大陆、香港和澳门地区的开发和销售意向性协议，并且不再支付后

续费用。 本次终止协议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造成影响。

未来本公司将根据亚组分析结果，特别是中国病人亚组分析结果进一步决定是否在中

国开展 的临床研究、注册和市场开发工作。 之前本公司支付给

Ｃｅｌｓｉｏｎ

公司

的

５

百万美元用于脂质体技术开发，这项合作不会因为 三期临床研究结果

而改变。 本公司将一如既往地致力于新型脂质体技术开发，提升公司在脂质体工艺制备的

国际水平和产业化能力。

本公司将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及时披露进展情况，敬请

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２月１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１６

股票简称：安信信托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２

安信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报告书

二

○

一三年一月

公司声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报告书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并对报告书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其他政府机关对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所作的任何决定或意

见，均不表明其对本公司股票的价值或投资者收益的实质性判断或保证。 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

不实陈述。

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完成后，本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因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引致

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投资者若对本报告书存在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律师、专业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 本报告书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的实施情况，

投资者如欲了解更多信息，请仔细阅读《安信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修

订稿）》全文及其他相关文件， 该等文件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

ｃｎ

）。

释 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义载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安信信托

／

公司

／

本公司

／

上市

公司

指 安信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

股票代码

：

６００８１６

国之杰 指 上海国之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银晨网讯 指

银晨网讯科技有限公司

，

安信信托控股子公司

，

安信信托持

有其

７４．０４８８％

股权

凯盟投资 指 上海凯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

安信信托全资子公司

本次交易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重大资产出售

／

本次重大

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

指

安信信托拟向控股股东国之杰出售所持银晨网讯

７４．０４８８％

的股权资产及凯盟投资

１００％

的股权资产之行为

拟出售股权

／

标的资产 指

安信信托拟向国之杰出售的两项股权资产

，

即银晨网讯

７４．０４８８％

的股权资产及凯盟投资

１００％

的股权资产

《

银晨网讯股权转让协议

》

指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５

日

，

安信信托与国之杰签署的

《

关于安信信托投

资股份有限公司向上海国之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出售银晨

网讯科技有限公司

７４．０４８８％

股权的股权转让协议

》

《

凯盟投资股权转让协议

》

指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５

日

，

安信信托与国之杰签署的

《

关于安信信托投

资股份有限公司向上海国之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出售上海

凯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股权转让协议

》

本报告书 指

《

安信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实

施情况报告书

》

中国证监会

／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银监会

／

银监会 指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独立财务顾问

／

申银万国 指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

／

君泽君 指 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

立信会计

／

审计机构 指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中锋评估

／

评估机构 指 北京中锋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

公司法

》

指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１

日起施行的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

证券法

》

指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１

日起施行的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

公司章程

》

指

《

安信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元 指 如无特指

，

为人民币元

一、本次交易基本情况

（一）交易概况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５

日，公司董事会第六届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将所持的银晨网讯

７４．０４８８％

的股权以及

凯盟投资

１００％

的股权出售给国之杰，资产出售价格合计为

３３

，

８３３．０７

万元。 同日，公司与国之杰就本次重

大资产出售事宜签署了《银晨网讯股权转让协议》及《凯盟投资股权转让协议》。

（二）交易对方

本次交易对方为国之杰，持有公司

３２．９６％

股份，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三）本次交易的标的、交易价格及溢价情况

１

、交易标的

本公司持有的银晨网讯

７４．０４８８％

股权及凯盟投资

１００％

股权。

２

、交易价格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５

日，安信信托与国之杰签署了《银晨网讯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本次交易以经过具有

证券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所确认的评估净值为定价依据。根据中锋评估出具的中锋评报

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５３

号资产评估报告， 银晨网讯评估后的净资产为

１８

，

３９４．５８

万元。 安信信托持有的银晨网讯

７４．０４８８％

的股权对应的评估值为

１３

，

６２０．９７

万元，经双方确认最终交易价格为

１３

，

６２０．９７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５

日，安信信托与国之杰签署了《凯盟投资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本次交易以经过具有

证券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所确认的评估净值为定价依据。根据中锋评估出具的中锋评报

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５２

号资产评估报告，凯盟投资评估后的净资产为

２０

，

２１２．１０

万元。 安信信托持有凯盟投资

１００％

的股权，经双方确认最终交易价格为

２０

，

２１２．１０

万元。

本次拟出售股权总交易金额为

３３

，

８３３．０７

万元。

３

、溢价情况

根据立信会计出具的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２

］ 第

１１３８０２

号、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２

］ 第

１１３８０３

号《审计报告》、

中锋评估出具的中锋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５３

号、第

０５２

号《资产评估报告》以及双方协商确定的本次拟出售股

权的交易价格，本次拟出售股权的溢价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

１

：本次出售股权的溢价情况 单位：万元

安信信托

／

公司

／

本公司

／

上市

公司

账面净值 交易价格 溢价率

（

％

）

银晨网讯

７４．０４８８％

股权

７

，

３５６．６８ １３

，

６２０．９７ ８５．１５

凯盟投资

１００％

股权

２０

，

１５３．０３ ２０

，

２１２．１０ ０．２９

合计

２７

，

５０９．７１ ３３

，

８３３．０７ ２２．９９

二、本次交易过程

（一）本次交易的决策过程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５

日， 国之杰召开董事会，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受让安信信托所持有的银晨网讯

７４．０４８８％

股权及凯盟投资

１００％

股权，并同意与安信信托签署《银晨网讯股权转让协议》和《凯盟投资股权

转让协议》；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５

日， 国之杰召开临时股东会，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受让安信信托所持有的银晨网讯

７４．０４８８％

股权及凯盟投资

１００％

股权，并同意与安信信托签署《银晨网讯股权转让协议》和《凯盟投资股权

转让协议》；

３

、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５

日，安信信托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方案及相关

议案。 同日，安信信托与国之杰签署了《银晨网讯股权转让协议》和《凯盟投资股权转让协议》。

４

、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４

日， 安信信托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方案及相关

议案。

５

、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中国证监会出具《关于核准安信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批

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１５２９

号），核准安信信托本次重组方案。 该批复自核准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有效。

（二）本次交易实施进程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６

日，凯盟投资就本次重大资产出售股权交易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银晨网讯就本次重大资产出售股权交易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３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８

日，国之杰支付安信信托股权转让款

３３８

，

３３０

，

７００

元。

至此，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资产过户手续和股权转让款全部办理和支付完毕。

三、本次交易相关资产过户或交付、相关债权债务处理以及证券发行登记等事宜的办理状况

（一）标的资产过户情况

１

、标的资产过户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 银晨网讯

７４．０４８８％

的股权以及凯盟投资

１００％

的股权过户至国之杰名下的工

商变更登记手续办理完毕，国之杰已将交易对价款汇至安信信托指定的账户。至此，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相

关资产过户的手续已全部办理完毕。

２

、过渡期间的损益归属

根据安信信托与国之杰签署的《银晨网讯股权转让协议》、《凯盟投资股权转让协议》，自定价基准日

至交割日期间（即过渡期间），标的股权产生收益由安信信托享有，亏损由国之杰承担。 即，如标的股权在

过渡期间盈利，则该利润所形成的权益归安信信托享有；如标的股权在过渡期间亏损，则产生的亏损由国

之杰承担。

银晨网讯和凯盟投资过渡期间均为亏损，由国之杰承担。

（二）相关债权债务处理情况

本次重大资产出售不会导致标的公司自身债权债务关系发生变化。

（三）证券发行登记等事宜的办理状况

本次交易不涉及安信信托证券发行登记等事宜。

四、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是否存在差异

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所涉及的资产的历史财务数据已如实披露，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未针对标的资产进

行盈利预测。 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的实施情况与本公司此前披露的有关本次交易的信息不存在差异。

五、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换情况及其他相关人员的调整情况

（一）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换情况

鉴于安信信托第六届董事会和监事会任期届满， 根据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安信信托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

议，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安信信托决定进行换届选举。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安信信托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了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包括王少钦

先生、邵明安先生、杨晓波先生、周勤业先生、赵宝英女士、高超女士、朱荣恩先生、余云辉先生、邵平先生，

其中朱荣恩先生、余云辉先生、邵平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上述董事任职资格尚需中国银行

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

同时，安信信托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了第七届监事会监事，包括马惠莉女士和李宏女

士，公司职工选举的职工监事为陈兵先生。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安信信托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会议选举王少钦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董

事长。 另外，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聘任杨晓波先生为公司总裁、关于聘任武国建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关

于聘任赵宝英女士为公司副总裁、关于聘任梁清德先生为公司副总裁、关于聘任陈劲先生为公司总裁助

理、关于聘任姜晓彤先生为公司总裁助理、关于聘任栾雅钧先生为公司总裁助理、关于聘任董玉舸先生为

公司总裁助理、关于聘任魏立明先生为公司总裁助理、关于聘任付红宁先生为公司总裁助理的议案。上述

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尚需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

未来若因业务需要，若需更换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将在遵循中国证监会、上交所和《公司章

程》相关规定的前提下，履行必要的审批程序、信息披露义务和报备义务。

（二）其他相关人员的调整情况

本次交易中，银晨网讯和凯盟投资现有人员根据“人随资产走”的原则继续保留在银晨网讯和凯盟投

资，目前存续的劳动关系不变。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凯盟投资临时股东会选举高天国、周丽和沈剑红为董事，马惠莉为监事。

除上述事项外，标的资产不存在其他相关人员的调整情况。

六、重组实施过程中，是否发生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或上市

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经公司审慎核查，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实施过程中，未发生上市公司资金、资产

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也未发生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七、相关协议的履行情况

本次重组涉及的相关协议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５

日安信信托与国之杰签署的《银晨网讯股权转让协议》和《凯

盟投资股权转让协议》。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相关各方已经履行完毕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协议，未

发生违反协议约定的情况。

八、相关承诺的履行情况

本次重大资产出售过程中交易双方未作出相关承诺。

九、相关后续事项的合规性及风险

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已实施完成，无后续事项需处理。

十、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安信信托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的决策以及实施程序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交易双方已按协议履行交割程

序，相关的交割实施过程操作规范，不存在未披露的重大风险。

十一、法律顾问意见

君泽君律师认为，本次重组已取得了目前所需的全部必要的批准，本次重组已取得了目前所需的全

部必要的批准，本次重组涉及目标公司股权过户手续已办理完毕，国之杰按照本次重组相关协议的约定

和相关承诺履行义务，未出现违反本次重组相关协议的约定和本次重组相关承诺情形。 本次重组已实施

完成，本次重组的实施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组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安信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三年一月三十一日

本次公告

(2013-021)

仅反映投资账户截止

2013

年

01

月

30

日的投资单位价格

,

下一公告日为

2013

年

02

月

04

日。 信诚

人寿投资连结保险各账户价格为每日在《中国证券报》及公司网站公告，如遇节假日则顺延。 详情请查询信诚人寿全

国服务电话：

4008-838-838

或登陆公司网站：

www.citic-prudential.com.cn

。 信诚人寿竭诚为您服务。

� 账户类别 账户设立日

优选全债投资账户（原债券投资账户） 2001年5月15日

稳健配置投资账户（原增值投资账户） 2001年5月15日

成长先锋投资账户（原基金投资账户） 2001年9月18日

现金增利投资账户（原稳健增长投资账户） 2005年3月25日

平衡增长投资账户 2007年5月18日

策略成长投资账户 2007年5月18日

积极成长投资账户 2007年5月18日

打新立稳投资账户 2010年6月25日

季季长红利投资账户 2010年6月25日

信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投资连结保险投资单位价格公告

单位价格

14.89854�

16.25667�

24.79011�

11.73574�

9.38424�

10.89036�

9.65304�

9.93930�

8.14745�


